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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政复〔2020〕46号                                    ━━━━━━━━━━━━━━━━━━━━━━━━━━━
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盈江县城江边大库

及其周边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批复

县自然资源局：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城江边大库及其周边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请示》（盈自然资请〔2020〕60号）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为解决盈江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加快推进供而未建项目的建设，同意你单位对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编码为1C023、1C034地块及1C016、1C021、1C022、1C031、1C035、1C036地块部分区域（盈江县城江边大库及其周边地块）用地性质、规划指标及道路情况进行调整，一是1C023、1C034地块及1C016、1C021、1C022、1C031、1C035、1C036地块部分区域，用地性质由零售商业用地、旅馆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指标：容积率从控规中的B11零售商业用地≤1.2、B14旅馆用地≤4.0调整为1.0≤FAR≤1.2；建筑密度由≤30％、≤35％调整为≤43％；绿地率由≥20％、≥30％调整为≥30％，建筑限高由≤12米、≤80米调整为≤18米，停车位：0.8个/100㎡住宅建筑面积、0.5个/100㎡商业建筑面积）、非机动停车位2个/户。二是结合现状实际情况，考虑到居住用地开发规模的合理性，取消部分支路，保留地块中部南北向市政道路和地块东北侧现状道路，减少道路建设的反复投入。
请你单位接文后，积极与有关部门对接，完善相关手续，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盈江县城江边大库及其周边地块用地性质及指标调整的请示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0年4月16日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4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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